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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科技与养老服务双向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发展方兴未

艾。 优化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是构建整体性智慧养老服务布局的关键环节, 对完善中

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运用多案例研究法, 对北京、 天津等国内多地典型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实例进行考察。 研究发现,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是基础设施层、 数

据层、 应用服务层、 表现层的有机系统, 各层均具有其特定结构和功能。 其服务流程包

括工单流转、 工单生成、 监督考评、 收费核计、 统计分析与服务调适六个闭环节点。 基

于服务流程推演, 提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责任网络, 这一网络由老年人、 信息

技术系统、 家庭系统、 公共部门系统和社会系统彼此交互构成。 这一责任网络搭载了社

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功能集成, 其对家庭养老功能、 政府养老功能和社会化养老功能的实

现均具有贡献。 当前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存在发展难题, 包括供给主体责任网络形态尚未

成熟、 作为责任网络枢纽的信息平台资源链接有限、 智慧服务多维延展不足等多重现实

约束。 以 “供给目标—供给主体—供给工具” 三维分析框架, 探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

给机制的系统构建; 供给目标维度聚焦降低交易成本, 供给主体维度关注多重协同赋能,
供给工具维度则在于实现多种工具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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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成, 等: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

　 　 在世界范围内, 社区养老正在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形式, 而社区养老在中国特色养

老服务供给格局中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养老的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
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前沿信息科技,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应运而生。 近些年, 无论

是在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的养老服务政策文件中, 还是在 “互联网+”、 “信息化建设” 等信

息化专项政策文本中, 均有专门发展智慧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 前者如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中指出, “持续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在全国建设

一批 ‘智慧养老院’ ”; 后者如 2016 年国务院 《关于印发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指出, 要围绕养老服务等重点民生内容, “进一步推动跨部门、 跨层级信息共享”。 社区智慧

养老服务在现实推进中关涉多元主体间的责任网络, 目前学界在规范性层面对这一责任网络

的探讨尚有空间。 同时, 这一责任网络的达成在现实层面依然存在诸多难题。 本文在现实样

本、 基本模式考察中, 解析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责任网络及其所搭载的功能集成, 在此基础上

对现实难题进行深入分析, 进而提出促进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系统化机制构建。

一、 相关研究述评与问题提出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是社区养老服务的智慧化形态, 即指将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等多

种信息技术有机嵌入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使信息技术贯通于社区上门服务与社区照料服务中,
实现养老服务供给内容与供给方式的技术创新、 流程创新与内容创新。 作为养老服务智慧化

的形态之一,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与居家智慧养老服务、 机构智慧养老服务的区分见表 1。 随着

社区、 居家、 机构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 这种区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是

智慧化公共服务在特定领域的具体表现, 应综合考察智慧化公共服务与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相

关研究。

表 1　 三类智慧养老服务比较

维度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居家智慧养老服务 机构智慧养老服务

典型智慧场景 智慧助老餐厅、 智慧日间照料中

心、 家庭养老床位、 社区上门服务

家庭养老床位、 社区上门服务、 远程

上门服务

智慧养老院

智慧关系主体 老人、 家人、 居委会、 社会组织、
企业、 政府

老人、 家人、 社会组织、 企业、 政府 老人、 家人、 机构

智慧医养结合 医联体远程医疗、 互联网 + 健康

管理

互联网 + 健康咨询、 互联网 + 健康

科普

互联网+护理服务

技术赋能服务

均等化程度　
强 强 弱

1. 国内外智慧化公共服务研究

“智慧地球”、 “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 等系列概念最早由欧美国家提出, 并快速传播

至世界范围内, 在发展中国家也掀起 “智慧” 热潮。 所谓 “智慧”, 就是将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有效嵌入城市和社区建设等过程中。 如玛格丽塔 ( Margarita) 认

为, 智慧城市是通过有目的地、 战略性地投资于新兴信息通信技术, 以谋求多重的经济社会

目标的城市解决方案[1] 。 而智慧化公共服务是指将各类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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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驱动力是数据驱动。 摩西 (Moses) 认为大数据为分析更多现象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提供

了基础, 因而能够增加决策的成功率, 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2] 。 在现实情境中, 许多国家

纷纷将智慧理念应用到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层面, 比如美国 “智慧星球”、 日本 “ U-Japan
 

2015”、 德国 “T-City”、 韩国 “智慧首尔” 等。
国内智慧化公共服务的提出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其直指当前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新困

境[3] 。 国内研究主要围绕智慧化公共服务的优势、 特质和推进路径展开。 ①智慧化公共服务

的优势。 智慧化公共服务供给可以实现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无差序表达和全景式呈现[4] ,
进而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化、 个性化、 均等化。 ②智慧化公共服务的特质。 公共服务的

供给由非智能的传统供给转向智慧化供给, 需要供给理念、 供给主体与信息技术的全方位创

新[5] , 其显著特征在于供给决策科学、 供给主体多元、 供给产出虚拟、 供给效果优越[6] 。
③推进路径。 要形成大数据应用的闭环体系, 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 信

息挖掘、 协同治理、 评价反馈等全流程中[7] , 智慧化公共服务的推进需要从转变认知观念、
规范发展秩序、 优化样态结构、 消除信息鸿沟等多维度进行[8] 。

2. 国内外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研究

智慧养老最早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提出, 而国外社区养老的基本形式是 “社区照顾”, 社

区智慧养老则是在 “社区照顾” 中有机融入现代信息技术。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动力源

来自老年人需求、 政府补贴、 社会责任感、 正式法律法规和非正式监督体系等[9] 。 社区智慧

养老服务供给机制构成要素包括平台系统、 供给主体和服务内容。 其中, 平台系统应以智能

传感系统设计为重点[10] ; 治理主体则包括政府、 家庭以及多种社会服务组织[11-12] ; 而服务内

容包括居民参与、 决策方式、 社区参与、 老人医疗和健康护理、 日常监护、 远程医疗等无线

网技术应用功能等。 在现实应用层面, 德国的环境辅助生活 AAL 系统、 芬兰的 DigiRehab 和

日本的机器人技术在社区智慧养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相比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在

 

2009
 

年开始起步。 国内社区智慧养老研究进展与国家相关政

策文件的发布密切相关, 国内社区智慧养老实践的动力源主要来自顶层设计的政策推动。 相

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实践考察、 模式构建、 现实难题与优化路径。 ①实践考察。 地方层面逐渐

形成一批社区智慧养老实践模式, 如贵州星湖社区智慧养老[13] 、 苏州市姑苏区和兰州市城关

区虚拟养老院[14] , 它们的运作机制基本表现为基于智慧平台的多元化社区养老服务递送。
②模式构建。 利用各种智慧化手段实现医养结合新模式[15] , 基于五层设计的全局性协同智慧

养老服务模式[16] , 以及养护医三位一体智慧社区居家精细化养老服务模式[17] 。 ③现实难题。
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均呈现出一些问题, 需求端包括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掌握能力较弱、 对智

能产品和服务缺乏了解与信任等[18] , 供给端则集中体现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严重滞后[19] , 二

者共同导致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普及难题[20] 。 ④优化路径。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根本目的在于

使老年人增能而非物化老年人, 因此, 要实现老年人外部控制力的增能、 内部控制力的增能

和相对权能的增能[21] , 要从及时感知需求、 加强供给回应、 强化情感关怀、 多方主体协同和

深化公私合作等多方面优化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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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研究, 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也存在一些讨论的空间: ①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型构了特定责任网络, 但当前研究对社

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网络中的角色定位、 功能集成、 关系协调等关注不够; ②当前研究

对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现实难题的把握缺乏系统性, 缺乏从责任网络、 关系协调等内生性结构

中系统性解析问题及构建机制; ③对社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缺乏系统探讨, 大多是

从宏观层面论述, 缺乏对供给机制的细分考察; ④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案例考察, 在案

例比较分析中有所缺乏。
为了深入解析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难题及其优化方案,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在规范性层面上,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关涉多元主体, 其交互作用所构成的责任网络的具体形

态及其所搭载的功能类型是什么? 这一责任网络在现实层面存在什么样的发展困境, 其具体

表征是什么? 如何通过供给机制设计, 优化现实层面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责任网络, 以

提升其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效能?

二、 社区智慧养老供给的现实样本与基本模式

近些年, 许多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聚焦智慧养老服务, 在实践探索中凝练出了社区智

慧养老服务供给的基本模式。
1.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样本

在诸多城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 天津河西区、 济南槐荫区、 江

苏泗阳县、 山西太原市等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 (见表 2)。

表 2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案例

地　 区 智慧化物理元素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 简易智能移动设备

智慧养老可视化平台

日常护理、 一日三餐、 医疗保健、
精神慰藉、 物业维修、 物品购买

80 岁以上老人

天津河西区 居家养老服务卡

一键呼叫设备

养老服务网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膳食供应、 医疗康复、 生活照料 重点关注独居老人, 服务全区老人

济南槐荫区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

室内智能辅助设备

生活照料、 保健康复、 休闲娱乐、
亲情关爱、 精神慰藉

全区老人, 重点是为日间照料中心所

在社区周边老人

江苏泗阳县 简易智能移动设备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助餐、 助洁、 助医、 助行、 护理 60 岁以上低保失能、 低收入失能、 失

独老人以及 80 岁以上低保、 五保

老人

山西太原市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助餐、 助洁、 助医、 助急 失独等 6 类困难老人

(1) 智慧化物理元素是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鲜明标志。 在城市社区智慧化公共服务供给

的基本构成中, 智慧化服务和智慧化物理场域平台是其重要构件[8] 。 其中, 智慧化物理场域

平台作为手段和形式, 是实现和识别智慧公共服务的重要标尺。 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
引入智慧化物理元素是其区别于传统居家养老服务的鲜明标志, 比如在表 2 五地中均有智慧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在不同案例中, 老年人需求端链接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方式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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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如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 天津河西区、 江苏泗阳县均有简易的一键呼叫设备, 而在山西

太原, 老年人则需要拨打 12349 以呼叫信息平台; 从便捷性角度而言, 前者更利于老年人发出

需求信号, 但其推广成本却较大。 此外, 济南槐荫区具备室内智能辅助设备, 其原因在于开

展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济南市大众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同时承办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凭借其

先进的技术优势和管理模式实现了社区居家上门服务、 社区日托服务和社区全托服务的全景

式智慧化, 而其他案例中的智慧化养老服务则主要聚焦于居家上门服务。
(2) 服务供给的传统内容与迭代特性。 在五个案例中,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内容基本聚焦

于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 休闲娱乐和精神慰藉, 通过信息技术增加了服务响应性、 递送性和

反馈性, 实现了服务供给形式的扩展、 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和服务供给结果的改善。 当前,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以生活照料为主, 部分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嵌入了医疗保健服务, 但休闲

娱乐和精神慰藉的智慧化更多处于概念化或者起步阶段, 而在实践中没有实质性突破, 如某

智慧养老平台要求每月至少给老年人打电话 4 次, 进行陪伴式聊天, 但此种线上交流的效果

却有待进一步考证。
(3) 服务对象的重点保障与覆盖范围。 五地社区智慧养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特定对象群

体, 如高龄、 失能、 失独等各类困难老人群体, 服务群体相对窄小, 仅发挥养老保障的兜底

性作用, 尚未发展为一种普惠化养老服务。 如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社区智慧养老服务重点关

注 80 岁以上老人, 天津河西区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等。 当前智慧养老服务的首要推动主体为政

府, 动力机制在于政府通过掌握养老服务领域话语权以固化自身民生资源供给的行政权威[23] ,
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机制尚未充分建立。 基层政府以智慧养老鲜明的可视性改革增量获得上级

政府的绩效认可, 但其难以承受追加智慧养老服务的财政投入和扩大服务覆盖范围的成本增

量, 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生态尚未形成的情况下, 基层政府倾向于选择固定群体以

平衡改革绩效与改革成本之间的矛盾。
2.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基本模式

各地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模式虽有所差异, 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智能技术含量与服

务覆盖范围的量差, 而其共性则更为突出。 基于多地现实样本的考察, 析出社区智慧养老服

务共性供给模式。 其内部结构如图 1 所示, 这一基本模式的内部结构共分为四个层次, 分别

为基础设施层、 数据层、 应用服务层和表现层。
基础设施层包括基础框架和感知层, 基础框架包含服务器、 存储设备、 城域网络、 终端

设备, 而感知层包括物联感知和物联网络。 其中, 基础框架并非专门为了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供给而初次搭建, 而是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要依托于当前的基础框架, 基于基础框架的包

容性而搭载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从这个意义讲,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需以相对先进的城市社区

信息网络基础设备为基本前提, 自 2006 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电子政务总体框架及构成

要素要求发布以来, 国内电子公共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系统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此外,
物联网络是实现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线上线下联动的重要技术支撑, 5G、 LBS、 GIS、 传感技术

等为环境辅助生活系统 (Ambient
 

Assisted
 

Living,
 

AAL) 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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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基本模式

数据层包括数据存储中心、 数据挖掘中心、 数据共享中心和数据交互中心。 数据存储中

心包括老年人基本信息、 服务主体基本信息等静态信息, 同时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网络中

的各主体认知、 行为、 情感等动态数据均会在数据存储中心被记录存储, 如护理员的服务状

态、 老年人对服务者的评价、 平台中心对老年人的通信实况等。 在数据存储的基础上, 可借

助大数据技术在数据挖掘中心对智慧养老服务信息进行深度分析。 数据挖掘的重要意义在于

可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24] , 比如在分析老年人饮食偏好的基础上增加对某类菜品的供给, 避

免了菜品的盲目供给。 数据共享中心与数据交互中心紧密相关, 但又有所不同。 数据共享中

心可分为选择性共享与一体化共享, 选择性共享指信息存储主体在筛选区别的前提下输出部

分信息进行共享, 比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可将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与医疗服务主体

进行信息分享, 但不会将老年人更多的基本信息进行无差别化分享; 而一体化共享则依托于

数据交互中心的处理, 实现了数据系统内部的自动对接共享, 比如天津河西区养老服务平台

先后与公安、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协调, 整合各部门相关数据, 实现了老年人数据信息的

活化更新。
应用服务层包括云服务中心与应用平台。 云服务中心由统一 GIS、 统一定位服务、 统一通

信服务构成。 云服务中心依赖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 云计算是指 “通过互联网庞大的计算处

理能力, 将待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 再交给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

统, 经过搜寻、 计算和分析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 [25] 。 其核心特征是以互联网为中心, 每

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主体均可以使用网络上的庞大数据和计算中心。 传统用户需搭建完备的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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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施平台, 而云计算时代只需要租用网络平台即可实现数据处理, 如天津河西区智慧养

老平台即租用了京东云的云技术服务。 应用平台包括助餐、 助浴、 助洁、 助医、 助行、 助急

等 “六助” 服务模块, 六种模块依循横向类型划分对老年人 “生活照料需求—医疗保健需

求” 集合进行了块状切割, 但在实际操作中服务主体的具体服务不一定如此严格划分, 经常

以灵活叠加的方式进行 “发包”。 当前, “六助” 服务模块进程在各地也有所不同, 江苏泗阳

县和济南槐荫区发展相对完备, 而山西太原市目前主要开展助餐、 助洁、 助医、 助急等 “四

助” 服务。
表现层指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渠道, 主要包括门户网站、 智能终端、 电子公告、 短信等。

表现层作为触达老年人主体的网络末梢, 需要发挥双向链接作用, 既要将产品信息递送至老

年人, 又要实现老年人产品使用和需求表达信息的回递。 在老年人尚未具备普遍的智能技术

运用能力的情形下, 探索开发便于老年人运用智慧养老服务的表现层具有重要价值, 如北京

大兴区魏善庄镇、 天津河西区和江苏泗阳县等地的一键呼叫设备。

三、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责任网络与功能聚合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质量与其供给主体责任网络搭建密切相关, 供给主体责任网络结

构科学及其责任协同是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动力。 可从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具体流程

中推演规范性责任网络构架, 而责任落实与功能聚合是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有效实施的一体

两面。
1.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流程

在老年人基本信息录载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后, 具体的服务流程保证了社区智慧养老服

务的供给秩序与供给水平, 其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流程

此流程包括六个环节: 其一, 老年人表达需求, 通过使用智能移动端或拨打固定号码将

需求信号传递至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基于信息诉求和菜单内容实现工单生

成; 其二, 信息平台将所生成的工单进行流转, 对接企业、 社会组织、 志愿者等具体服务主

体, 发出服务信号, 服务主体开展上门服务或者社区照料服务; 其三, 信息平台基于服务过

程与服务质量开展监督考评, 其具体方式包括对老年人进行电话回访以及对服务者留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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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回查; 其四, 基于服务主体绩效与监督考评情况完成收费核计; 其五, 信息平台进

行数据常规分析与数据深度挖掘; 其六, 信息平台与用户反馈信息和数据共享, 共同改进和

研判未来养老服务, 实现服务调适升级。 环节一至环节六的连续开展, 依托于系统 A (需求

系统)、 系统 B (信息技术系统) 与系统 C (服务主体系统) 之间反复多频的信息和物质交

换, 换言之, 三个系统之间的耦合互动是流程开展的重要推动力。
2.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责任网络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是互联网、 物联网、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在形塑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网络形态的同时, 这一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

了传统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网络的形态特征, 其主要演进特征在于信息技术系统的结构嵌

入与功能融合。 从服务场所与服务来源来看,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 其涵

括了来自家庭、 社区、 社会的多种服务, 服务场所也是根据老年人需求在社区空间内灵活切

换[26] 。 而且, 从居家、 社区、 机构养老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路径来看, 社区养老更多体现为

“社区” 的依托、 链接作用, 并非 “社区” 空间与他者空间的刻意区分, 服务主体在一体化链

条中应该实现互联互通[27] 。 由此可知,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开放多元的。 社区智

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网络以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 由公共部门系统、 社会系统、 家庭

系统与信息技术系统所构成 (如图 3 所示)。 公共部门系统包括各级政府、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如民政部门、 财政部门) 等, 社会系统包括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设备生产者、 经销者、 互联网

　 　

图 3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责任网络

企业、 社会组织、 居委会、 志愿者等, 家庭系统

指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人员所构成的系统①, 信息技

术系统指社区智慧服务信息平台系统。 其中, 信

息技术系统是由家庭系统需求激发、 公共部门系

统物质支持和社会系统资源输入衍生发展而来。
信息技术系统与其他三个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
信息技术系统是信息归属、 信息管理、 信息使用

的叠加复合系统, 信息技术系统的内部责任矩阵

分属于不同主体, 比如信息归属、 信息管理与信

息使用的责任主体很多情况下指向了多个主体。
但为了简化分析, 本文将多主体共同支撑的信息

技术系统视为一个整体, 其系统内部运行机制暂不探讨。
(1) “信息技术系统—老年人” 关系中的双方责任。 老年人居于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

体责任网络中心, 是一切资源、 信息和能量的最终流向, 与其直接进行互动的是信息技术系

统。 强调 “直接互动” 并非指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没有线下其他系统与老年人的直接互

动, 而是指 “老年人与信息技术系统直接互动” 是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与传统养老服务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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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公共部门系统、 信息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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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标志。 信息技术系统是其他各类系统的信息汇聚枢纽, 在数据存储、 分析、 交互、 共

享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2) “公共部门系统—社会系统” 关系中的双方责任。 公共部门系统的责任在于通过发挥

“看得见的手” 以激励社会系统供给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并规避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问题, 如

制定政策法规、 标准设定、 财政支出、 税收调节、 公建民营、 资金监管和信息保密等。 社会

系统的责任在于遵守法律法规, 在政府购买服务情景中对作为委托方的政府部门负责, 并合

理发布自身发展诉求, 良性参与市场竞争。
(3) “公共部门系统—家庭系统” 关系中的双方责任。 家庭成员的责任在于要积极承担起

自身家庭养老责任, 及时将诉求通过合理渠道进行发布, 或直接提交给相关公共部门, 以便

公共部门对家庭成员诉求的识别、 处理与回应。 公共部门系统的责任则是及时探测、 发现、
甄别、 汇聚家庭成员对智慧养老服务的诉求, 并进行及时有效回应。

(4) “社会系统—家庭系统” 关系中的双方责任。 家庭成员的责任在于配合社会系统开展

智慧养老服务, 增强智慧养老服务在老年人内心中的触达和接受程度。 家庭成员既不能将自

身养老责任完全推交社会, 也不能固守传统养老观念, 而要与社会系统密切合作, 并对社会

系统服务效果进行适度监督。
(5) 信息技术系统作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网络的中心岛, 汇聚了各方系统信息, 发

挥着枢纽链接作用。 信息技术系统与其他三个系统在三对关系中的双方责任如下: 公共部门

系统与信息技术系统的互动中, 公共部门系统要对信息技术系统提供物质、 信息等各类支持,
信息技术系统则要将家庭系统、 社会系统、 老年人等各类信息反馈至公共部门系统, 以支撑

公共部门系统的政策调适; 社会系统与信息技术系统的互动中, 社会系统将各类资源、 信息、
技术汇聚至信息技术系统, 实现资源整合和涌现, 而信息技术系统要将公共部门系统、 家庭

系统和老年人等各类信息反馈至社会系统, 以改善服务供给水平; 家庭系统与信息技术系统

的互动中, 家庭系统要将需求表达、 服务改进、 消费资金等传递至信息技术系统, 信息技术

系统则要将公共部门系统、 社会系统与老年人等各类信息反馈至家庭系统, 以进一步增强家

庭系统对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心理支撑。
3.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聚合

系统哲学认为, “系统物质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 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 “有什

么样的系统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系统功能及其属性” [28] 。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主体责任网络所

构成的系统结构, 实现了多种功能的聚合 (见图 4)。
一是实现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 在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 子女外出居住、 工作后,

其家庭养老功能因时空区隔而被迫剥离。 但在现代社会, 此种自发剥离不应演变为自觉剥离,
不能成为逃避家庭养老功能的理由。 而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借助传感技术、 互联网、 AI 等先进

信息技术, 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家庭养老功能, 借助现代科技弥合断裂的 “家” 空间, 形成子

女与父母的新型互动机制[29] 。 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在送餐上门后, 会将送餐信息实时发

送至子女移动端; 在老年人独居空间嵌入传感设备后, 如老年人发生偏离独居生活规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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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

主体责任网络的功能聚合

的情况, 家人会及时知晓并干预。
二是促进了社会化养老服务功能的提升。 养

老责任从家庭内走向家庭外, 由家庭、 社会、 政

府三者共同发挥养老功能, 其中社会化养老服务

功能逐渐扩大是养老服务现代化变迁的基本特征。
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 “四二一” 家庭结

构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保障功能在大幅度弱

化[30] 。 社区服务作为连接纽带, 连接家庭和机

构, 是实现养老服务社会化的重要依托[31] 。 而社

区智慧养老服务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 在与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中, 实现了社会化

养老服务主体、 资源、 能量的集聚, 营造了共建、
共生、 共享的主体关系互动生态, 形成了以老年

人为中心的智慧化服务网络, 充分提升了社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效能。
三是优化了政府在养老服务民生领域的职能发挥。 基于公众需求, 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

务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32] 。 多层次多类型的养老服务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党

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政府积极履职尽责, 不断推进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33] 。 在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 政府应当不断调适政策体系[34] 。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助推政府履行

养老服务职能, 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实现了进步: 首先, 当前各地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主要聚焦

于困难老人, 优化了对困难老人的兜底型养老保障功能; 其次,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一定

程度上缓冲了资源流动与汇聚的时空限制, 实现了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在老年人需求端的集聚,
基于技术优势满足了以往难以回应的部分养老服务需求; 最后,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为社区养

老服务的开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是扩展社区养老服务、 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广泛覆盖的一条可

行途径。

四、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约束

国内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一些试点单位探索出了明晰的服务模式, 为

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样态尚未成熟, 其服务覆盖面窄

小、 服务绩效提升空间较大, 智慧养老不智慧、 低智慧现象在局部领域突出, 现实中其存在

一定的困境约束。
1. 供给主体责任网络形态尚未成熟

首先, 网络节点稀少。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由多主体协同供给, 供给主体包括各级政府、
社会组织、 居委会以及智慧养老产业链中的上中下游企业, 是由参与角色、 主要行动者和行

动者行为所形成的复杂网络。 其中, 各类利益相关者占据了网格中的各个节点。 在一定程度

上讲, 有序性节点越多, 意味着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责任网络资源越丰富, 网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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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势, 网络形态越高级。 当前各地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虽然形成了初步的网络形态, 但

节点相对较少, 如太原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网络中的企业部分, 主要包括安康通、 中科

同昌和智慧我家等少数几家企业。 在各社区线下服务网点空间内, 太原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模式只有数家服务机构; 济南槐荫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线下供应商在全区范围内只有不足 90
家, 具体到每个网格中也是寥寥几个, 难以满足网格内老年人的庞大需求; 而在北京大兴区

魏善庄镇案例中, 线下资源仅整合了镇域内为数不多的商超、 理发店、 卫生院等为老服务资

源, 智慧化元素反而受到现实地域区隔的限制, 没有切实发挥智慧化元素的资源链接与空间

穿透作用。
其次, 枢纽节点能量不足。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包括枢纽节点与周围节点, 且按照一

定的层次逐级扩散开来。 其中, 枢纽节点主要包括政府、 产业联盟 (如行业协会)、 知名社会

组织和居委会等。 枢纽节点对周围节点的作用, 在理想情况中体现为对周围节点的赋能与引

领, 但在实际情形中一些枢纽节点缺乏自觉行动的主体意识, 如知名养老服务组织在获得政

府的一系列资源、 逐渐成长壮大后, 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带动并不明显。 例如, 江苏省

泗阳县民政局居家养老服务志愿队在促进智慧化养老服务普及、 增进政社协同和引领培育微

型智慧养老服务团队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再次, 节点协同性缺乏。 一些主体群形成了具有一定外在壁垒的 “俱乐部”, 比如基层政

府倾向于选择固定的智慧养老服务供应商, 对注意力焦点以外的供给者包容性不够, 这与网

络开放的结构特征相悖, 如上述案例中某市民政局将困难老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项目委托给

第三方进行智能平台设计、 运维与服务供给。 平台开发建设与线下服务供给 “笼统发包”, 均

由该社会组织负责, 导致委托内容超载, 不利于后期的责任划分与监督考察。 当该组织难以

满足政府要求的服务绩效时, 后期政社双方的关系剥离与重新界定将较为棘手。 此外, 各信

息平台主体独自获取用户信息需求, 一定程度上展开了非良性竞争, 难以实现有效数据交互、
信息共享与成果互惠, 如太原市中科同昌和智慧我家均开发了自身智慧服务系统, 彼此缺乏

数据共享兼容性。
2. 作为责任网络枢纽的信息平台资源链接有限

由于信息技术系统是由家庭系统需求激发、 公共部门系统物质支持和社会系统资源输入

衍生发展而来, 其具备较强的融合性与复合性。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致力于提升养老服务资源

的整体联动、 相互耦合、 复合叠加[35] 。 但现实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资源链接较为有限。
一方面, 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并不充分和均衡, 在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实体化的养老服务发展堕距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平台的 “无可链接”, 如太原市社区老年

餐厅发展布局不充分, 致使 12349 平台上链接的老年餐厅数量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 信息平台

缺乏多样化链接, 平台功能模块较少, 主要集中于送餐、 家政服务等功能, 如济南市槐荫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应商主要集中于供应家政、 理发、 餐饮等服务内容; 一些模块虽然已经

开发, 但缺乏持续性建设, 难以有效对接老年人多层次多类型需要, 如天津市案例中康复护

理、 精神慰藉等个性化服务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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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链接的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业, 其具备充足的链接需求, 链接有限的原因则主要集

中在信息平台建设主体方面。 当前, 各地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一般是政府通过购买服

务、 合同委托授权服务或第三方专业化运营的方式出现, 包括平台开发、 建设、 运营、 维护

等各项内容, 其中并不突出市场拓展的部分。 换言之, 政府更多地负责建设而非发展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的功能, 特别是缺乏对市场拓展深化的财政支持追加与激励工具诱导。
3. 智慧服务多维延展不足

在多元主体交互过程中,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责任网络内信息、 物质、 能量最终以 “服务”
的形态呈现, 服务内容与广度检验着这一责任网络的结构科学性、 形态成熟性, 并对其功能

集成与价值塑造产生直接影响。 具体而言,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推进, 依托 “过程—
主体—技术” 三个维度的有效延展。 在过程维度方面, 分为论证、 规划、 生产、 运维等完整

的供给链条, 当前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主要集中在低水平规划和生产环节, 而供给链中的论证

和运维两端较为薄弱, 论证端中智慧养老服务的顶层设计、 统筹安排和试点带动缺乏前瞻性

思考, 同时运维端中系统维护、 市场拓展、 服务扩张方面比较乏力。
在主体维度方面, 智慧化养老服务的重点是解决主体关系的数字化链接问题, 以数字链

接实现主体关系智慧化, 在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实现智慧联动。 而供给主体的现有智慧

化服务缺乏深化、 潜在智慧化服务缺乏开拓, 智慧养老服务的均等化供给程度较低, 且服务

内容同质化现象明显, 难以有效回应需求主体。
在技术维度方面,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相关技术产品开发进步较快, 如 2018 年民政部发布

的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产品类) 》 共有 56 项①, 2020 年 《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产品类) 》 则达到了 118 项②, 类别更加丰富。 但一些产品的实际智慧化

效果并不理想, 其在智能性、 精确度和人性化方面仍需提升。 此外, 各类技术产品缺乏统一

的产品标准, 彼此兼容性不强, 难以形成一个统一标准的技术搭载平台, 不利于保障各类技

术产品的融通嵌合。
总之, “过程—主体—技术” 三个维度在现实层面有一定的割裂, 没有实现三个维度的交

互嵌入与相互咬合。 比如, 在规划和生产环节为了智能而智能, 有时脱离了老年人主体的实

际需求, 反而给老人生活徒增不便, 人为加剧 “数字鸿沟”, 背离了对老年人的主体关怀, 这

是片面强调过程和技术, 而忽略主体维度的后果。

五、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系统构建

城市基层治理实践在推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满足特定老年

群体需求、 优化服务供给格局、 探索新型供给方式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依然面临诸多现实约束, 其中, 供给主体责任网络形态尚未成熟、 信息平台资源链接有限、
智慧服务多维延展不足等问题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相互交织、 相互影响的。 因此, 亟待探索

凝练系统化供给机制, 以促进社区智慧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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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供给目标维度、 供给主体维度与供给工具维度, 尝试构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机

制的系统框架 (见图 5) 。 在现实困境约束中, 智慧服务多维延展不足指服务实效层面, 其

根本在于没有实现降低交易成本这一供给目标维度。 而供给主体责任网络形态的成熟发展

与其网络枢纽信息平台资源链接的拓展递深, 需要供给主体维度与供给工具维度的协同

发力。

图 5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1. 供给目标维度: 降低交易成本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满足老年人美好

生活需要, 但这一目标因其概念抽象而不易把握。 可识别其直接具化目标, 以便形成工作的

具体抓手。 本文认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直接目标是降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交易成本。 交

易成本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其最早由科斯提出, 并将交易成本界定为 “一

种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36] 。 威廉姆森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作 “物理学中的摩擦力” [37] , 包

括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 可细分为搜寻成本、 信息成本、 议价成本、 决策成本、
监督成本、 违约成本等。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可实现资源整合、 供给对接与效能提升, 其区别

于传统养老服务的重要特征是其服务供给中各环节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 这构成了其根本的

比较优势。 以搜寻成本为例, 在传统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中, 老年人需要用 “脚步” 或 “打听”
来搜寻养老服务主体, 而养老服务主体也需要在搜寻和吸引老年消费者群体中花费大量成本,
但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可实现资源的聚集化与多维化呈现, 能够大幅度降低供需对接成本,
提升供需对接质量。

因此,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目标要聚焦 “如何降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中各环节

的交易成本”,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智慧养老服务对传统社区养老服务的超越, 切实体现出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价值所在。 否则,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会进入 “新瓶装旧酒” 的尴

尬处境。 这意味着建设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形成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基本模式只是这项事

业的起步阶段, 进一步降低供需双方搜寻成本、 信息成本、 议价成本、 决策成本、 监督成本、
违约成本等方面的实质性举措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内容要义。 例如在传统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中, 监督基本属于事后开展的环节, 监督难度较大, 供需双方的信息碰撞性与信息摩擦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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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特别是对于失能失智老人的服务存在诸多监管盲区, 社区智慧化养老服务则要依托实

时语音或视频通讯开展适当的过程留痕, 保障服务过程的可视化与追踪化, 充分降低监管成

本, 提升监管效能。
2. 供给主体维度: 多重协同赋能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包括政府、 社会组织、 企业、 居委会、 志愿者等, 总体可以

分为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
一是加强公共部门内部协同。 公共部门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其凭借发展养老

服务民生保障的公共权力, 依托养老服务公共资源, 聚焦老年群体美好生活需要与利益诉求,
致力于发展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但部门利益本位思想与条块分割结构阻碍了社区智慧养老服

务的持续性推进, 如在各地建设中, 省级信息平台建设屈指可数, 市级平台也为数不多[38] ,
做法较为先进的则更多是区级平台。 要实现政府部门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协同合作,
关键是要形成相互支撑、 彼此耦合的作用机制, 如目标任务压力、 监督考核压力、 竞争晋升

压力等多重触发机制的叠加[39] 。 “十四五” 期间是中国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重要窗口期,
要提升各级政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压力, 在省域范围内明确智

慧养老服务发展的目标任务清单, 至少在市级层面开拓统一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或者将已经成熟的区级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模式通过恰当的部门协同机制升级为市级平台,
扩大其服务半径。

二是加强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的协同。 私人部门提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
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而第三部门则以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 不以营利为目标。 从目标导向

看, 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斥力, 但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领域, 强调实现私人部门与第三

部门的协同, 原因有三: 首先,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技术生产需要由企业完成, 如民政部发

布的智慧养老产品生产主体中绝大多数为公司, 而鲜有社会组织,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利润

导向更容易触发高科技养老应用产品的创新。 其次, 私人部门有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与营销

策略, 社会组织需要进行借鉴以实现自身造血和扩大品牌效应。 例如, 由于养老服务领域是

微利行业, 少有社会组织天然具备运营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物质水平, 现实中常见的策略是

社会组织进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区分, 如社区老年餐厅对目标老年群体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而对其他群体则按照市场化价格供给, 以满足机构的长期生存需求。 最后, 在公共服务供给

实践领域, 一些私人部门存在孕化特定社会组织以畅通承接渠道的动机, 如有的私人部门孕

育出一定的社会组织以承接公益化服务项目, 并将母体资源、 知识与人才向社会组织输送,
比如太原我爱我家房产公司培育了太原市智慧我家社区服务中心, 并承接了太原市特殊困难

老人的智慧养老服务项目。
三是加强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的整体协同。 要实现三大部门的整体协同, 关

键在于公共部门扮演好元治理角色, 协调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理顺各方关系。 公共部门

元治理功能的发挥, 前提是内部协同良好。 换言之, 只有各级政府以及民政部门、 卫生部门、
财政部门、 公安部门等职能部门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领域实现了良性协同, 才有可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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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三大部门的整体协同。 三大部门的协同以信任为联系纽带, 以闭锁机制、 授权机制、 承诺

机制与监督机制为具体实施手段。 所谓闭锁机制, 即公共部门公开宣布自身政策偏好, 并说

明对潜在风险的应对, 通过项目制、 任务清单等具体方式限定被授权主体的行动空间, 保障

其行动绩效与政策绩效相一致。 授权机制与承诺机制同时发生, 公共部门可通过竞争性购买

的方式识别预期性绩效良好的公司或社会组织, 以进行项目委托, 并要求项目代理者进行适

当的承诺。 应当注意多委托人代理产生的激励不足问题[40] , 比如某社会组织同时承接了分割

性部门的智慧养老服务项目, 此时就可能产生重复性的公共财政投入与智慧内容建设, 因此,
实现政府部门协同化项目发包就尤为关键。 监督机制中要实现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的结合,
并通过调研、 督导、 检查、 清单考核等多种监督工具规避三大部门协同中的各类风险。

3. 供给工具维度: 多种工具助推

在公共政策分类工具中, 罗斯韦尔 ( Rothwell) 和泽格菲尔德 ( Zegveld) 提出了供给型

工具、 环境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三组组合, 其中, 供给型工具是指着眼于供给端激励与扩张

的工具, 其直接作用于产业本身[41] 。 受 R-Z 分析框架的启发, 供给型工具为社区智慧养老服

务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更具体、 更具操作性的策略组合, 本文将其细化为创意融通发酵、 信息

系统建设、 试点工程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等。 鉴于本文主要探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的系统构建, 故对环境型供给和需求型工具不作探讨。
(1) 创意融通发酵。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作为一种新鲜事物, 其本身具有鲜明的创意,

其未来发展也需要不断的创意涌现、 引领与转化。 但创意并非凭空发生,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 政府需要在创意生产、 交流、 融通、 发酵方面提供广泛的空间平台。
比如太原市民政局成立了太原市社区全产业链智创园区, 为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各类

主体提供了交流空间, 经常开展各类讲座、 研讨会, 促进了各方主体的智慧交融, 有利于边

缘创新的涌现, 不断促进优势创意资源的聚焦, 发挥了先进主体对后进主体的激励带动, 在

助推太原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信息系统建设。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具有大量的沉没成本, 且收费机制

难以在短期内建立, 如果在信息平台使用收费中将成本转嫁给各类养老服务供给者, 则服务

供给者会有较大可能选择不加入平台, 因为服务供给者可以通过其他信息平台 (如 58 同城、
美团) 等实现自我推广; 如果将成本转嫁给需求者, 鉴于老年人相对保守的消费观念则更难

实现。 更重要的是,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前期不具备规模经济优势, 其链接的资源较

为有限, 难以满足供给双方的发展诉求。 在此种情形下, 政府需要对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的建设与培育提供财政支持, 前期可通过购买服务实现信息平台建设, 当中后期规模经

济效应逐渐呈现时, 则可以通过更为灵活的 PPP 模式 (如 O&M、 TOT 等) 实现建设运营, 逐

渐提升信息平台资源链接的广度与深度。 但此时政府也不可完全抽离, 其需要在养老领域政

府部门数据共享推动、 运营主体数据管理监管和社会实体服务供给激励等方面承担必要责任。
(3) 试点工程建设。 试点工作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常见策略选择, 社区智慧养老

服务供给模式试点的选择要综合考虑社区老龄化程度、 收入消费情况、 社区人员构成、 服务

·431·



王　 成, 等: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

网点布局等综合因素, 既要在试点工作中切实解决部分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 又要具有凝练

出特色优势经验的潜在可能。 从理论上讲, 试点工程运营良好的经验可实现复制、 推广、 升

级, 但从现实层面看, 囿于部门利益分割、 产权界定困难等难题, 试点工程的建设与推广之

间具有一定张力, 如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已经建设了十几年, 但在从区级平台上升为市

级平台方面依然没有实质性突破。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试点工程的推广、 升级与条块协同

合作密切相关[42] , 同时也更需要上级部门的推动、 牵引与激励; 而后者可能成为破除前者条

块协同困难的重要动力[43] 。
(4) 人力资源开发。 公共部门与第三部门要加强人才培训合作, 通过邀请各类理论和实

务专家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网络中的服务主体开展培训。 如政府划拨专项培训资金, 对

服务网点中的各类企业工作者进行免费培训, 或以 “培训券” 的方式激励参加培训, 提升其

改善为老服务的能力; 对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社会工作者、 志愿服务人员等开展针对性服

务, 增强其沟通、 协调和组织能力; 对养老护理员开展专业性培训, 并基于部门合作为优秀

学员颁发荣誉证书或资格等级证书, 帮助提升其自我认可度、 市场认可度。

六、 结语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工具形式与供给内容的创新, 最终回应的是 “如何更好满足

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 的价值追求。 从概念提出到实践推进, 国内已经形成了诸

多现实样本, 但其供给模式在具有多样性的同时, 其统一性、 普遍性也深嵌其中, 主要体现

为表现层、 应用服务层、 数据层、 基础设施层的系统叠成。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包括

公共部门系统、 社会系统、 家庭系统与信息技术系统, 四个系统彼此之间的耦合互动塑构了

供给主体责任网络, 这一责任网络的责任达成在于系统之间持续进行的信息、 物质与能量互

递, 并实现家庭养老功能、 政府养老功能、 社会化养老功能的聚合深化。 在规范性责任网络

与功能集成分析的基础上, 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勘探, 呈现出 “事实与应当” 之间的落差。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约束主要在于供给主体责任网络形态尚未成熟、 作为责任网络

枢纽的信息平台资源链接有限和智慧服务多维延展不足。 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系统化的

机制构建亟待推进, 要从供给目标维度、 供给主体维度与供给工具维度推进这一机制的构建

与完善, 相对应地, 则是要实现交易成本有效降低、 主体多重协同赋能与工具助推多点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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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way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in
 

the
 

ascendant.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community-base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a
 

key
 

link
 

in
 

building
 

an
 

overall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layout,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in
 

improving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multi-case
 

study
 

method,
 

the
 

typical
 

community-base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exampl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munity-base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is
 

an
 

organic
 

system
 

with
 

an
 

organic
 

system
 

of
  

infrastructure
 

layer,
 

data
 

layer,
 

application
 

service
 

layer,
 

and
 

presentation
 

layer,
 

where
  

each
 

layer
 

contains
 

specifi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ts
 

service
 

process
 

includes
 

six
 

closed
 

links:
 

work
 

order
 

circulation,
 

work
 

order
 

gener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charge
 

accoun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ervice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service
 

process
 

deduction,
 

the
 

responsibility
 

network
 

of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ty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viders
  

are
 

proposed,
 

which
 

consis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household
 

systems,
 

public
 

sector
 

systems
 

and
 

social
 

systems.
 

This
 

responsibility
 

network
 

is
 

equipped
 

with
 

th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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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ase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family
 

elderly
 

care
 

function,
 

government
 

elderly
 

care
 

function
 

and
 

socialized
 

elderly
 

care
 

func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cluding
 

multiple
 

realistic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immaturity
 

of
 

the
 

responsibility
 

network
 

from
 

the
 

supplying
 

body,
   

limited
 

resource
 

links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as
 

the
 

hub
 

of
 

the
 

responsibility
 

network,
 

and
  

insufficient
 

multi-dimensional
 

extension
 

of
 

the
 

smart
 

services.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 supply
 

target—supply
 

subject—supply
 

tool”,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supply
 

mechanism
 

of
 

community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was
 

discussed.
 

The
 

supply
 

objective
 

dimension
 

focuses
 

o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the
 

supply
 

subject
 

dimension
 

focuses
 

on
 

multiple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s,
 

and
 

the
 

supply
 

tool
 

dimension
 

focuses
 

on
 

realizing
 

multiple
 

tools
 

to
 

boost.
 

Keywords: community
 

pension;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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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suppl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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